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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: 项目建设情况

建设项目名称 金铭电子玩具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废气处理设施项目

建设单位名称 金铭电子玩具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改建 迁建

建设地点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土洋社区洋业二路 11号
主要产品名称 塑胶模型车配件

设计生产能力 塑胶模型车配件年产量为 108 万啤

实际生产能力 塑胶模型车配件年产量为 108 万啤

环评备案文号 深环批[2002]21833号 环评批准时间 2002年 11月 15日

开工建设时间 2021.09.14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22.06.01
环评报告表审

批部门
深圳市环境保护局

环保设施设计

单位

深圳市鸿兴白铁通风设

备有限公司

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深圳市鸿兴白铁通风

设备有限公司

投资总概算 5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4万 比例 80%
实际投资总概算 5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总概算 4万 比例 80%

项目由来 金铭电子玩具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11 月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: 914403006188267288 ，主要从事塑胶模型车配件，

预计年产量为 108 万啤。项目选址于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土洋

社区洋业二路 11 号从事实体生产活动，项目已签订厂房租货合同，

租赁厂房面积 1800 平方米。项目招聘员工 50 人。

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金铭电子玩具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的 1 套废气处理

设施。

验收监测依据 （1）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；

（2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国家环保部令第 44

号）；

（3）《关于修改<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>部分内容的

决定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）；

（4）《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》（深人

环规〔2018〕1 号）；

（5）《金铭电子玩具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改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；

（6）深圳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同意批准（深环批[2002]21833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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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关于发布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公告；

国环规环评[2017]4号，环境保护部，2017年 11月 20日；

（8）关于发布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》

的公告；生态环境部公告，2018年 5 月 15日；

（9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82 号），2017

年 10 月 1 日；

（10）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<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暂行办法>的函》粤环函[2017]1945 号）；

（11）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

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113 号）。

验收监测评价

标准、标号、

级别、限值

一、废气

废气类别 监测项目
标准值

(mg/m3)

排放速率

(kg/h)
执行标准

有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

烃
120 7

广东省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二级标准（第

二时段）

备注：排气筒 20m；项目排气简高度不能高出周围 200m半径范围的最

高建筑 5m以上，排放速率按 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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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: 生产工艺及污染分析

1.建设内容

（1）主要产品及年产量

类别 名称 单位 设计能力（年）年运行时数 备注

产品 塑胶玩具模型车 吨 70 2400 小时

（2）主要原料/辅料

类别 名称 单位 年耗量 储运方式 来源

原料 ABS 胶料 kg 3750
仓库储存

汽车运输
外购

辅料 色粉 g 18000

（3）能耗水耗情况

名称 单位 年耗量 来源 储运方式

生活用水 t 1150 市政自来水管网 管网输送

电 kWh 312500 市政电网 电路输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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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主要工艺流程及污染产物环节：

4.1 项目从事塑胶模型车配件生产：

工艺说明：

放原料塑胶到注塑机啤成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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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: 环保设施处理设计

一、废气处理工艺

项目废气通过负压密闭集中收集后，经 UV光解、活性炭吸附后于楼顶高空排

放。

二、处理设施的原理

UV光解：在外界可见光或者设备内部的紫外光的作用下发生催化氧化作用的，

光催化氧化反应是以纳米 TiO2 二氧化钛及空气作为催化剂，以光为能量，裂解有

机物等有机物降解为 CO2和 H2O。利用人工紫外线光波作为能源，配合经我司特殊

处理后活性强、反应效率高的纳米 TiO2作为催化剂，达到净化工业废气目的。

活性炭吸附箱：是利用活性炭微孔能吸收有机性物质的特性，把大风量低浓度

有机性废气中的有机溶剂吸附到活性炭中并浓缩，经吸附净化后的气体达标直接排

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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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: 验收监测及评价

本次项目监测内容汇总[2022年 8月 31日～9月 1日委托深圳市帆宇检测有

限公司检测]：

1. 验收监测点位、因子及频次

检测类型 检测点位 检测因子 检测频次

有组织废气
废气处理前

非甲烷总烃
每天监测 1 次；共 2 天

废气处理后 每天监测 3 次；共 2 天

2. 检测方法

检测类
型

检测因子 检测方法 标准编号 检测设备名称/型号 检出限

有组织

废气

非甲烷

总烃

直接进样气相色

谱法
HJ 38-2017

气相色谱

GC-2060
0.07 mg/m3

3. 生产工况

2022年8月31日～9月1日验收监测期间实际运行工况85%，各项环保设施运行

状况正常。

监测日期 主要产品 设计日产量 实际日产量 平均生产负荷(%)

2022.8.31 塑胶模型车配件 3600啤 3000啤 83

2022.9.1 塑胶模型车配件 3600啤 3100啤 86

备注：设计产量以全年工作 300天，每天工作 8小时计算

4. 监测结果

4.1 净化前监测结果

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因子 单位 检测结果

净化器前 2022.08.31
非甲烷

总烃

标干流量 m3/h 3769

实测浓度 mg/m3 7.21

排放速率 kg/h 0.027

净化器前
2022.09.01

非甲烷

总烃

标干流量 m3/h 4073

实测浓度 mg/m3 20.7

排放速率 kg/h 0.0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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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净化后监测结果

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因子 单位
检测结果

标准限值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

净化器后 2022.08.31
非甲烷

总烃

标干流量 m3/h 5914 6612 6773 /

实测浓度 mg/m3 2.07 2.08 2.29 120

排放速率 kg/h 0.012 0.014 0.016 7

净化器后 2022.09.01
非甲烷

总烃

标干流量 m3/h 6622 6228 6541 /

实测浓度 mg/m3 7.37 5.69 6.11 120

排放速率 kg/h 0.049 0.035 0.040 7

烟囱高度：20m
备注：排气筒高度未高出周围的 200m 半径范围的建设 5m 以上，故按其对应的排放速率

限值的 50%执行。

5. 验收监测结果分析

2022 年 8 月 31 日～9 月 1 日监测结果表明：有组织废气总排放口的非甲烷

总烃平均结果为 4.27 mg/m3，处理率为 69%。

6. 验收监测结论

废气的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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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: 结论与建议

一、结论

根据验收监测报告，本项目验收期间废气处理设施满足相关排放标准要

求，在验收监测期间（2022.8.31-2022.9.1），工况稳定、废气环保设施运行

正常。

验收监测结果表明，主要污染物经设施处理后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

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中的第二时

段二级标准。

二、建议

（1）废气设施运行过程中，产生的废 UV光解灯、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，

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业废物处理单位依法处置。

（2）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，定期监测，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，使

废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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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委托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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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环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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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工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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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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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检测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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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废气环保设施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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